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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10                             证券简称：*ST 飞马                            公告编号：2020-052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交易事项—房地产租赁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并经非关联董事投票表决通过

了《关于关联交易事项—房地产租赁的议案》（关联董事张健江先生回避表决），

本公司（含子公司，下同）续租公司实际控制人位于深圳市福田区深圳大道与香

蜜湖路交界西北处的阳光高尔夫大厦房地产用作公司办公场所，租赁房地产建筑

面积共计 802.35 平方米，租赁总金额为人民币 96.30 万元，租赁期限一年（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议案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但鉴

于目前公司因流动性紧张导致涉及多起诉讼/仲裁事项，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公司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以及自身事务等被有关方申请财产保全，本次续租房产存在被

法院查封/冻结情况（注：公司目前正常使用该房产），可能存在一定权利瑕疵但

未对使用造成影响，因此，公司决定将本次续租实际控制人房产事项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飞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黄壮勉先生需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对手方黄壮勉先生为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的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手方、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对手方黄壮勉先生为公司以及公司控股股东的实际控制人，根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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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黄壮勉先生为本公司关联自然人。 

本公司董事张健江先生同时担任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东莞市飞马物

流有限公司监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张健江先

生为本次交易关联董事，需要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张健江先生已回避本议案表决）。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出租方（甲方）：黄壮勉 

承租方（乙方）：本公司及子公司 

2、主要内容： 

（1）甲方将其为于深圳市福田区深圳大道与香蜜湖路交界西北阳光高尔夫

大厦的房屋出租给乙方使用。 

（2）租赁房屋面积共计：802.35 平方米 

（3）月租金总额：人民币 8.03 万元（单价：100 元/平方米） 

（4）租金交付日期：每月 5 日前 

（5）租赁房屋用途：办公 

（6）租赁房屋的期限：一年（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 

（7）其他。合同约定租赁期间届满，乙方需继续租用租赁房屋的，应于租

赁期届满之日前向甲方提出续租申请；在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优先续租权。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续租房屋位于深圳市中心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为公司目

前办公所在地，继续租赁该房屋有利于保持公司经营场所稳定、控制运营成本，

符合公司利益。 

2、本次续租房屋的租赁价格参照深圳市房屋租赁管理办公室颁布的福田区

房屋租赁指导租金以及周边物业租赁的市场行情，结合公司办公使用情况协商确

定，交易价格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造成

重大影响，亦不会对公司独立性造成影响。 

3、目前，公司因流动性紧张导致涉及多起诉讼/仲裁事项，公司实际控制人

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以及自身事务等被有关方申请财产保全，本次续租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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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被法院查封/冻结情况。截至目前，相关案件尚在进行中，该房屋所有权未

发生转移，公司目前正常使用该房产，且仅按月支付租金，不存在重大履约风险，

不会损害公司、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0 年 1 月 1 日至披露日，公司与黄壮勉先生发生房地产租赁关联交易金

额合计 24.08 万元。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含子公司）续租公司实际控制人房产用作公司办公场

所，续租有利于保持公司经营场所稳定，符合公司利益，同时租赁价格参照周边

市场价格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协商确定，符合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虽然该

房产目前存在因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以及自身事务等被有

关方申请财产保全而被法院查封/冻结的情况，但公司一直租赁该房产作为办公

场所且目前亦不影响公司继续正常使用，公司仅按月支付租金，不存在重大履约

风险，不存在损害公司、公司股东以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

同意将《关于关联交易事项—房地产租赁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现办公场所为公司向公司实际控制人租赁，续租有利于

保持公司经营场所稳定，租赁价格参照周边市场价格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协商，

定价公允、合理；在审议本事项过程中，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审议决策程

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的

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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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